关于开展2016年度沈阳市科技创新智库决策咨询课题申报立项工作的通知
各市级学会、协会、研究会，区县（市）、企业、科研院所、高校科协：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》，充分发挥科协组织在推动科技创新方面的优势，进一步推进沈阳科技创新智库建设，为市委、市政府决策提供有效服务，市科协决定开展2016年度沈阳市科技创新智库决策咨询课题申报立项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类别设置
2016年度决策咨询课题立项设为“一般课题”和“重点课题”两个类别。各课题组可参考《课题指南》，自行选定申报课题，课题名称可围绕选定范围自拟。经专家组对申报课题进行综合评估后，确定本年度立项课题及类别。
二、经费资助与奖励
1．经费资助。立项课题均应在本年度要求的时限内完成。对立项课题将采取“以奖代补”的方式，按相应等级给予资助。
2．评选优秀成果。结题成果参加优秀调研课题成果评选，档次分为一、二、三等奖。结题成果是否被决策采纳，特别是得到省、市领导批示，作为评定档次的重要参考依据，给予奖励。
三、申报要求
1.课题负责人只限一人，且必须真正承担项目研究并负责组织、指导项目的实施。
2.课题负责人及成员只能申报一个项目，课题组成员一般不超过5人（特殊情况另定）。
3.申报课题强调原创性，不能照抄照搬，不能重复申报、多头申报，已申报过国家、省的课题或申报市有关部门的课题将不予立项。申报课题要有实效性、前瞻性、针对性和可操作性。
4.要如实填写申报材料，并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。凡在申报中弄虚作假者，一经查实，取消立项资格，如已立项则予以撤消立项，并通报批评。
5.申报课题需填写《沈阳市国家级科技创新智库决策咨询课题申报立项书》一式四份，报市科协组织宣传部，《申报立项书》可从沈阳市科协网站（http://www.syast.org.cn）下载。
[bookmark: _GoBack]6.申报时间为2016年4月27日至5月8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结题时间为2016年10月31日。
请各位老师务必在5月8日前将申报材料报送教学科研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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